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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环球磁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 

海南海卡有限公司有关《执行和解协议》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

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●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

● 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

● 本次承担还款金额：本金人民币 3000 万元，案件受理费

204,856.00元 

一、基本情况 

我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天津磁卡”）于 2015 年 11月 20 日发布“关

于子公司海南海卡有限公司有关诉讼的公告”，具体内容详见 2015

年 11 月 21 日刊登于《上海证券报》和《中国证券报》临 15-039 号

公告。 

和解双方当事人：天津环球磁卡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甲方”）、

海南海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乙方”）于 2015 年 12 月 28日在平等、

自愿、协商基础上，签订了《执行和解协议》。 

二、执行和解协议的主要内容 

鉴于乙方于 2013 年 12 月 20 日向甲方借款 3000 万元，

借款到期后，乙方未能如期还款。甲方于 2015年 6月起

诉至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，并由该院作出了“(2015）

二中民二初字第 419号”民事判决书。现经甲乙双方协商

一致，就执行和解事宜达成如下协议：  

（ 一 ）乙方承诺按以下计划偿还借款本金 3000万元： 

      1、于 2015年 12月 30日前偿还甲方借款本金 1400万

元；  

2、于 2016年 2月 29日前偿还甲方借款本金 600万元；   



3、于 2016年 4月 29日前偿还甲方借款本金 600万元；   

4、于 2016年 6月 30日前偿还甲方借款本金 400万元。  

（ 二 ） 乙方偿还全部本金后，甲方同意免除乙方借

款利息 ;若乙方未能按上述期限履行还款协议，甲方有权

按原判决向乙方追索全部剩余本息〈包括和解期间乙方

应按判决给付的利息〉。 

（三）甲方与乙方签订本协议后向法院申请执行和

解，诉讼费和执行费由乙方承担；乙方按期偿还全部借

款本金后，  由甲方向法院申请本案执行终结。  

（四）本协议自甲、乙双方盖章之日起生效；一式

叁份， 具有同等法律效力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提交法

院一份。  

（五）本协议生效后，非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，任

何一方不得单方面修改或解除。  

三、本协议的履行对公司本期利润的影响 

在乙方按照《协议》约定履行还款义务后，无需再支付利息，不

会对公司本期财务数据审议产生影响，也不影响甲方对上市公司已有

的承诺。最终对公司利润的影响数据，以注册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

的结果为准。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四、备查文件: 

1、《天津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》(2015)二中民二初字第

419 号 

2、《执行和解协议》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天津环球磁卡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5年 12 月 29 日 

 


